附件2

关于《四川省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    试点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
2020年，我省在7家高校开展了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试点，试点时间2年。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2号）、《四川省省属农业科研院所改革方案》（川委厅〔2022〕3号）、《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川财规〔2022〕1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在前期试点基础上，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，科技厅会同财政厅研究起草了《四川省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试点方案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试点方案》）。
二、起草过程

认真学习研究了北京、广东、浙江、重庆等16个省（市）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试点情况，充分吸纳各地试点举措和经验，在“负面清单”、经费使用承诺等方面借鉴了相应做法，制定了《试点方案》。
深入总结分析首轮7家高校开展试点的有关情况，梳理试点中遇到的“堵点”，结合实际研究提出改革完善的政策建议，并转化为了《试点方案》的改革举措。
三、《试点方案》主要内容

《试点方案》共有4个部分。
第一部分，总体要求。内容包括：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试点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。

第二部分，试点单位及试点项目范围。试点单位为12家高校和5家科研院所。试点项目为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，四川省科技创新人才项目、四川省科技创新创业苗子工程项目（重点项目）等6类科研项目。
第三部分，试点内容。主要从赋予经费管理和使用最大自主权、实行经费使用承诺制、探索经费使用“负面清单”、探索自主验收评价等四方面开展试点。
第四部分，组织保障。内容包括：加强部门协同、落实主体责任、定期评估管理。



